









关于安城镇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
和202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
——2026年3月09日在安城镇第二十届
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
安城镇财政所所长  张 花
 
各位代表：
受镇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大会报告安城镇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一、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
2025年，我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以“强化征收管理、加强资金监管、落实惠民政策、提升服务水平”为要求，加强预算执行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努力培植财源，强化增收节支，圆满完成了财政预算目标任务，实现了全年收支平衡，有效促进了全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
（一）财政收入完成情况：2025年全镇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0166万元，同比增长2.77%，其中税收收入19665万元，财政收入501万元，加上税收返还收入，专项补助收入，减去上解及体制上划等资金，全年可供安排的资金为4608万元。
（二）财政支出完成情况：2025年全镇财政支出4608万元，其中：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379万元；（2）教育支出162万元；（3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55万元；（4）卫生健康支出124万元；（5）城乡社区支出31万元；（6）农林水事务支出69万元；（7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万元；（8）住房保障支出285万元；（9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万元。
各位代表，2025年，全镇预算执行情况态势平稳，依法强化征收管理，推动财政收入持续增长，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，使工资发放、人大、政法、纪委、国防、社会保障、农业、教育、卫生、民政、计生、文化等法定支出都得到了资金保障，确保了我镇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。成绩的取得，得益于镇党委、政府的坚强领导，离不开镇人大的监督支持，更凝聚着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。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当前我镇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，主要是收入总量较小，财源结构不优，可用财力增长与经济发展及刚性支出还不协调，公共财政保障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益需进一步提高。对此，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、靶向施策，切实推动各类问题有效化解，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稳固的财力支持。恳请各位代表及列席人员一如既往地给予理解、指导和支持。
二、2026年预算草案
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是全镇抢抓机遇、加快发展的关键之年。我们将紧紧围绕全镇工作大局，进一步强化财政预算管理，严格依法理财、民主理财、科学理财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加强财政资金监管，不断提高财政服务水平。
2026年，我镇一般预算收入预计实现27606万元。加上返还性收入、专项补助收入，减去体制上解资金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，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，大力压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。2026年预算可供安排的资金3993万元，全年安排支出3993万元，其中：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29万元（含机关工资、人大、政法、纪委、国防等）；（2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65万元；（3）卫生健康支出120万元；（4）农林水支出480万元；（5）住房保障支出199万元。
三、下步工作思路
2026年将采取有力措施，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，确保圆满完成全年财政预算任务，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一是加强预算管理，不断强化依法理财治税。科学规范加强财政预算管理，加大财政资金的监管力度，以组织收入为重点，不断完善征管举措，坚持依法治税，强化税源监控，堵塞征管漏洞，密切关注税收政策调整，努力实现税收质量与规模双提升，确保圆满完成全年收入任务。
二是坚持规范用财，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。按照“量入为出，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，统筹安排财力，区分轻重缓急，压缩弹性开支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确保政府运转和重点项目支出，不断加大资金监管力度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、规范、高效运行。
三是大力培植财源，确保财政收入持续增长。坚持把服务重大项目、做强工业经济作为财源建设的主抓手，主动对接重点企业与落地项目，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、跨越发展。坚持存量财源巩固与新兴财源培育并举，深挖潜力，拓展渠道，增强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推动地方综合财力不断壮大。
各位代表，做好2026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。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大会决议，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坚定信心，扎实工作，努力开创我镇财政工作新局面！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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